
前公公怒砍前儿媳
被起诉前因病死亡
前儿媳要求其继承人赔偿损失获支持

妻子起诉丈夫 恋爱时借的钱还给我
法院判决： 归还借款以及支付利息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金玮菁

本报讯 同事酒驾被查后， 同车的

他出于义气坚称是未喝酒的另一同事驾

车。 日前， 经宝山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 法院以伪证罪判处王某拘役 4 个

月， 缓刑 4个月。

2020 年 12 月一晚， 李某和徒弟徐

某、 同事王某等人吃饭、 唱歌。 其间，

除了徐某外， 都喝了酒。 离开时， 李某

开车， 徐某坐在副驾驶位， 其余两人坐

在后排。

当车辆行驶至一路口时， 李某发现

有民警盘查酒驾， 于是驾车掉头就跑。

此时， 民警也发现了该车的异常， 鸣笛

追赶。 李某行驶了一段距离后， 将车停

下。

停车后， 李某从车内挤到后排， 原

副驾驶的徐某坐到了驾驶位上。 民警将

李某等人进行酒精呼气测试后， 带至派

出所。

经过民警的教育， 李某对自己酒后

驾驶机动车， 并让徐某顶包的事实供认

不讳。 徐某交代了自己冒充驾驶车辆的

行为， “我问李某车子谁开， 李某说他

来开， 如果遇到查酒驾的， 我们俩就换

下座位。”

但同车的王某仍然坚称驾驶车辆

的是徐某， 李某当时坐在后排。 检察

官在审查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李

某涉嫌危险驾驶罪一案中， 发现王某

作伪证包庇李某， 其行为已经涉嫌伪

证罪， 遂要求公安机关补充移送起

诉。

今年 6月， 王某涉嫌伪证罪一案移送

审查起诉后， 检察官对王某详细告知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 在检察官的法治教育和释

法说理下， 王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自

愿认罪认罚。

宝山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王某故意做

虚假证明， 意图隐匿罪证， 犯罪事实清

楚， 证据确实充分， 以伪证罪对其提起公

诉。 法院经审理， 以伪证罪判处王某拘役

4个月， 缓刑 4个月。

检察官提醒>>>

作为刑事案件的证人， 在接受司法机

关询问时， 应当如实提供证据、 进行陈

述。 如果为了帮助犯罪分子逃避法律追究

而做虚假证明、 隐匿罪证， 妨害司法机关

正常活动， 将接受法律的审判。

□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沈旻洁

本报讯 恋爱时男方向女方借款

50 万元， 两人结婚后这笔钱需要还吗？

近日， 金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民间

借贷纠纷案， 妻子起诉丈夫要求其归还

婚前借款。

张女士与王先生曾是朋友关系，

2017 年， 王先生多次以生活需要、 资

金周转为由， 向张女士陆续借款合计

37万元， 并出具了相应的借条。

但借款到期后张女士多次催讨， 王

先生一直推脱称手头没有钱归还。 一来

二去， 双方在交往中确立了恋爱关系并

同居生活。 2018 年， 张女士与王先生

登记结婚。

婚后两年， 双方婚姻感情破裂， 长

期处于分居状态。 张女士想起了王先生

婚前未归还的借款， 遂诉至金山法院。

张女士认为， 其与王先生之间确实

存在借贷关系， 王先生曾经出具过借

条， 同时约定了借款期限以及利息相关

事宜。 借款到期后张女士也多次进行了

催讨， 但王先生始终拖延未归还借款。

因此， 王先生理应归还借款并支付相应

利息。

王先生辩称两人目前系夫妻关系，

虽然此债务系婚前债务， 但婚后双方未

签订书面财产协议， 夫妻财产处于混同

状态， 在未进行离婚财产分割的情况

下， 不宜进行判决。 另外， 该部分借款

系夫妻共同债务， 该款项实际为双方共

同的投资款， 并非借款。 故不同意张女

士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合法的借贷关

系应当受法律保护。 庭审中王先生确

认了在登记结婚之前， 两人之间确实

存在借贷关系， 属于王先生自认行

为。 同时张女士提供的证据材料均符

合证据的证明标准， 能够达到认定借

贷关系的高度盖然性。 基于此， 法院

最终认定张女士与王先生之间借贷关

系成立。

虽然张女士与王先生在发生借款之

后进行了婚姻登记， 但是双方之间的婚

姻关系并不能成为对之前两人借贷关系

消灭的抗辩理由， 也不可成为债务人拒

绝归还借款的理由。 王先生另抗辩款项

系双方进行共同投资产生的共同债务，

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 故法院不予采

信。

金山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支持了张女

士要求王先生归还借款以及支付利息的诉

讼请求。

法官说法>>>

所谓混同， 是指债权和债务同归一

人， 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但涉及第三人

利益的除外。 一般认为， 在没有就婚前婚

后财产有特殊约定的情况下， 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夫妻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不宜依

照民间借贷关系予以处理。 本案的特殊性

在于， 双方的借贷关系发生在婚姻关系确

立之前， 并且有充分证据予以佐证， 同时

庭审中被告也对此进行确认， 故不能按照

混同进行处理。

恋爱关系下情侣之间经济往来可能时

常发生， 若确实存在借贷关系， 当事人应

该保存完整的书面证据， 例如借条以及转

账凭证、 或能够明确体现款项为借款的聊

天记录、 电话录音等。 这些证据能够使双

方之间真实的借贷关系项下款项和平时或

者特殊日期发红包的赠予款项、 共同经营

的投资款项等区分开来， 在起诉阶段起到

关键性作用。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因为琐事纠纷， 吴老伯持刀猛砍前儿媳张女

士， 给张女士身心造成了巨大损害。 而当司法机关要追究

吴老伯刑事责任之际， 他却因病死亡了。 尽管刑事案件就

此终结， 但双方的民事纠纷却并未了结。 张女士将吴老伯

的三个子女告上法院， 要求判令他们在继承吴老伯遗产的

实际价值内全额赔偿她的损失。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张女士与吴老伯的儿子吴强原是夫妻， 他们与吴老伯

一起生活。 因琐事矛盾不断， 张女士和吴强在经历 4 次离

婚起诉后， 2018 年被法院判决离婚。 可是， 由于离婚时

没有分割财产， 张女士离婚后依然与前夫和前公公居住在

同一屋檐下。 吴老伯对前儿媳愈加不满， 一直想将她赶出

门。 双方常有争执。 2020 年 5 月 17 日， 因琐事纠纷， 吴

老伯起意杀掉前儿媳。 他准备了一把刀， 打算在张女士回

到住处后行凶。 当日下午， 吴老伯看到前儿媳回家， 突然

持刀猛砍张女士头部、 肩部等部位， 致张女士受伤， 因张

女士被砍伤后呼救并逃离现场致吴老伯杀人未遂。

2020 年 5 月 18 日， 吴老伯因涉嫌犯故意杀人罪而被

浦东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后吴老伯被取保候审。 2020 年 7

月 27 日， 公安机关将吴老伯涉嫌犯故意杀人罪(未遂) 案

件移送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2020 年 8 月 24

日， 吴老伯因病死亡。 吴老伯生前未立遗嘱， 其父母均先

于其死亡。 2020 年 9 月 1 日， 检察机关以吴老伯在审查

起诉期间死亡为由作出对吴老伯不起诉的决定书。

而张女士被砍伤后即至医院抢救治疗， 张女士的伤情

确诊为头皮裂伤、 左肩部外伤、 顶骨骨折， 她在出院后遵

医嘱先后 6次复诊。 张女士表示， 吴老伯的故意杀人犯罪

行为造成她医疗费等损失， 并造成她严重精神损害。 为

此， 她将吴老伯的三个子女作为其遗产继承人告上了法

院， 要求他们在继承吴老伯遗产的实际价值内全额赔偿张

女士的各项合理损失。

对此， 吴家老大和老三都表示， 父亲的现金遗产已经

全部用于办理其丧葬事宜， 他的房屋遗产在张女士和吴强

处， 他们并没有继承到父亲的遗产， 故不同意张女士的诉

讼请求。 而吴强也同意兄妹的答辩意见， 不同意前妻的诉

讼请求。

法院审理后认为，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身体健康

权， 造成他人人身损害的， 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吴老伯涉嫌犯故意杀人罪(未遂)， 造成张女士人身损害，

吴老伯对此具有重大过错， 张女士在吴老伯涉嫌犯罪行为

中没有过错， 故吴老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全额赔偿张女

士的合理损失。 吴老伯已经死亡， 其应当支付张女士的赔

偿金属于其生前负有的债务， 其遗产继承人即三名子女均

未确认放弃继承其遗产， 故他们应当在继承吴老伯遗产的

实际价值范围内向张女士承担赔偿责任。 吴老伯是否存在

遗产以及遗产的价值、 被告是否已经继承遗产等事项不属

本案审理范围， 不影响三名子女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文中均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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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重疾险后罹患甲状腺癌被拒赔
保险公司被判按约赔付重大疾病保险金30万元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郑倩 周楠

投保前患有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肿物，

王某购买重疾保险后罹患甲状腺癌， 保险公

司在承保时并未作询问， 事后却以被保险人

存在“既往症状” 为由拒赔。 王某无奈将保

险公司诉至法院。 保险公司作为格式条款提

供方， 是否应确保条款内容明确清晰？ 对于

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 保险公司是

否应当尽到提示、 说明义务？ 上海金融法院

日前经过二审审理维持原判。

以存在“既往症状”为由拒赔

2017 年， 王某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及

肿大， 医生建议定期复查。 2018 年， 王某

配偶在线为王某投保了某重大疾病保险。

某保险公司生成的电子投保单仅询问了被

保险人过去 2 年内是否因病住院、 手术或

连续服药 30 天以上以及被保险人目前或

曾经是否患有肿瘤、 脑梗死、 脑出血、 冠

心病、 心肌梗死、 风湿性心脏病、 心功能

不全二级以上、 肾功能不全、 肝炎、 肝硬

化、 系统性红斑狼疮、 类风湿性关节炎、 2

级或以上高血压， 糖尿病、 慢性阻碍性肺

病、 瘫痪。 王某配偶在上述询问告知栏后均

勾选否。

电子投保单中关于保险责任承担， 保

险条款对“重大疾病保险金” 约定为， 如

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初次发生并被医院的

专科医生确诊患有本合同约定的重大疾

病， 保险公司将依约给付保险金。 保险条

款释义部分对“等待期 ” “初次发生 ”

“医院” “专科医生” “重大疾病” 均进

行了定义。 其中， “初次发生” 指被保险

人首次出现重大疾病或轻症疾病的前兆或

异常的身体状况， 包括与重大疾病或轻症疾

病相关的症状及体征。

2018 年 6 月， 合同约定的等待期届满。

2019 年 11 月， 王某被医院确诊为甲状腺乳

头状癌。 王某于手术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

赔。 保险公司认为， 王某投保前就患有甲状

腺结节及肿大， 系甲状腺癌的前兆和相关症

状， 故以王某在等待期后确诊的甲状腺癌属

于“非等待期后初次发生” 为由拒绝理赔。

王某于是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保险公司按约

赔付重大疾病保险金。

法院：

“初次发生”条款约定不明 赔付30万

一审法院认为， 本案中， “重大疾病保险

金” 条款系格式条款， 根据 《合同法》 第 41

条规定， 对该格式条款中的“初次发生” 应当

作不利于保险公司的解释即理解为重大疾病的

首次确诊， 判决保险公司应当按约赔付王某重

大疾病保险金 30万元。 宣判后，保险公司向上

海金融法院提起上诉， 认为本案不存在格式条

款不利解释的适用空间。

上海金融法院认为， 并非每名被确认重疾

的患者都必然出现相关前兆或异常身体状况，

而出现某些异常身体状况的患者也不必然最终

罹患相关重疾。 对于不具有专业医学知识的社

会公众而言， 基于各自的生活经验和认知状

况， 对所谓重疾的前兆或异常身体状况等会产

生不同的理解。 本案中， 保险公司亦未通过表

格列举等方式明确约定， 何种前兆或异常身体

状况或者相关症状及体征属于与各项重疾相

关， “初次发生” 条款属内容约定不明， 对此

格式条款理解发生争议的， 应当按照通常理解

予以解释。 就王某而言， 其投保前虽被查出有

甲状腺结节及甲状腺肿物， 但体检结果仅提示

定期复查， 没有任何证据指向上述体检结果为

甲状腺癌的前兆， 按照通常理解， 难以认定甲

状腺结节和甲状腺肿物诊断属于保险合同约定

的“初次发生”， 对王某在等待期满后被确诊

罹患的甲状腺癌， 保险公司应当按约理赔。

同时， 保险公司作为具有精算能力的专业

保险机构， 对于某些体检结果有异常提示的情

况， 如认为今后罹患某种重疾的风险较高， 完

全可以在投保时进行询问， 要求投保人如实告

知是否存在相关情况， 并在被保险人有特定身

体部位有体检异常提示的情况下， 对该被保险

人以提高保费或者排除对该特定部位承保重疾

等方式实现控制风险。

本案中， 保险公司在接受投保时仅问询了

被保险人是否患有列举的疾病， 未针对被保险

人是否存在其认为可能与承保的重大疾病相关

的异常身体情况进行询问。 而王某的甲状腺结

节发生在投保前近一年， 无证据证明王某投保

前所患的结节在等待期满之前已经恶变为甲状

腺癌即恶意带病投保的情况， 对于王某在等待

期满后一年有余后被确诊的重疾， 保险公司无

权以其投保前的既往症状作为拒赔理由。据此，

二审判决驳回保险公司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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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酒驾 他义气相帮却犯了伪证罪
法院判处拘役 4个月， 缓刑 4个月


